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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行政处罚精品案卷评查标准（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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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由新颖3分。省内首次的2分；国内首次或少见的3分。
2. 调查取证方式方法新颖2分。电子数据证据、电子送达、执法全过程记录等每一特点1分。

3. 程序复杂5分。举行听证的1分；行政复议维持处罚决定的3分；行政诉讼维持处罚决定
的5分。

4. 跨省、跨部门案件2分。办理过程涉及跨省、跨部门的（不包括案件由其他部门移送的情
况）。

5. 罚没款金额4分。大于1万的0.5分；大于5万的1分；大于10万的1.5分；大于20万的2分；
大于50万的3分；大于100万的4分。

6. 处罚措施3分。责令停产停业或责令暂停执业的2分；吊销许可证、吊销科目、吊销执业
证书等的3分。

7. 涉案人数3人以上（包括3人）的1分。
8. 违法事实3个以上（包括3个）的，超一个加5分。

9. 调查取证难度2分。通过多途径取证、取证方式巧妙的（如照片、视频指认等特殊方式确
定违法人员等的）。

10. 公告送达的1分。
11.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到位后结案的2分。

12. 案件调查缜密2分。相关证据形成严密证据链，证据数量多，达到50页的1分；达到100
页的2分。

13. 证据种类3分。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勘
验笔录（现场笔录）8种证据中，采用4种的1分，每增加1种加1分，最多加2分。

14. 领导督办案件3分。有省级行政部门或者当地政府批示、督办的2分；有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相关领导批示或督办的3分。

15. 媒体正面报道2分。案件查处有省级以上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的2分；市级媒体正面宣传
报道的1分；县级媒体正面宣传报道的1分。

16. 案情简介2分。简明扼要，能够说清案件基本情况。
17. 案件评析5分。

17.1 针对案件办理的特点、重点与难点，观点正确、依据充分的2分；
17.2 视角新颖独特，剖析深入透彻，具有借鉴与参考意义的3分。

18. 思考建议8分。
18.1 对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精神进行分析，指出不足，提出建议的2分；
18.2 将案件体现出的个性问题归纳为普遍的共性问题，提出可操作建议的2分；
18.3 围绕案件争议焦点或分歧意见进行论述，观点正确的2分；
18.4 指出案件办理中的瑕疵并提出建议的1分；
18.5 其他方面的论述，具有启发性，引人深思的1分。

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参与优秀案卷、精品案卷评选：
1.1 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不具有法定资格的；
1.2 实施行政处罚超越法定职权的；
1.3 对外文书未加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印章的（如加盖执法专用章、卫生监督专用章等无

效印章的）；
1.4 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承办行政处罚案件的；
1.5 被处罚主体认定错误或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
1.6 被处罚主体无身份证明材料和法定资质证明材料的；
1.7 被处罚主体名称与身份证明材料和法定资质证明材料名称不符的；
1.8 个体工商户不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名称为当事人的（被处罚主体为个人的除外）。

2. 案件调查终结后对外文书中，被处罚主体要件不全的，扣5分。
3. 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未同时注明个体经营者基本信息的，扣5分。
4. 委托书中委托事项不全的，或者委托人、受委托人相关材料缺乏的，扣5分。
5. 其他不符合主体要求的情形，每处扣1~5分。

6.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参与优秀案卷、精品案卷评选：
6.1 主要违法事实认定不清的（事实证据）；
6.2 认定违法事实无法律依据的（法律证据）；
6.3 卷中主要证据不能证明违法事实的或案卷中主要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
6.4 仅通过现场笔录或询问笔录等单一证据确定违法事实的。

7. 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线索没有依法调查且缺乏合理解释的，每项扣10分。
8. 证据间的主要矛盾未排除的，扣10分。
9. 调查取得的证据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文书中未列明的，扣5分。
10. 现场笔录、物品清单、询问笔录（当事人不签字说明情况的除外）、执法文书的送达回证等

证据材料，未经相关当事人或者现场负责人、代收人签字确认的，扣10分。
11. 确定违法事实必要的情节、程度等（如违法行为涉及人数、次数、违法所得数额、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等）证据不充分的，扣5分。
12. 证据形式要件不符合有关要求（如复印件、出处、时间、提供者、必要说明等）的，每处扣1

分，最多扣5分。
13. 处罚决定书中违法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描述不清的（如过于简单或者照

搬笔录），扣5分。
14. 现场提取物证、查封扣押、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无相关文书的，扣5分。
15. 清单中的物品数量、品种等与处理决定相关文书记录不一致的，扣3分。
16. 案卷证据中被处罚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复印件没有执法人员核对原件签字确认记录的，

每处扣1分，最多扣3分。
17. 其他不符合证据要求的情形，每处扣1~10分。

18.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参与优秀案卷、精品案卷评选：
18.1 未告知当事人处罚事实、理由、依据的；
18.2 未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听证权的；
18.3 行政机关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的；
18.4 实施行政处罚核心程序（先调查后处罚、先审批后处罚、重大处罚听证、罚缴分离、申

辩不加重处罚、证保审批）颠倒或遗漏的；
18.5 复杂或重大行政处罚案件依法应当进行集体讨论而未进行集体讨论的，或参加集体

讨论人员不符合要求的；案件应当举行听证而未举行听证的；
18.6 行政处罚未经卫生行政机关法制审核的；
18.7 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案件移送书等执法事项

审批表未经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字的；
18.8 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而未移送的；
18.9 应当送达被处罚人的相关行政处罚文书未送达的；
18.10 擅自变更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载明的处罚种类和罚款幅度的；
18.11 调查取证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少于2人的；
18.12 立案后超过3个月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未报经上级机关批准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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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采取证据保存措施，处理不正确（如直接没收、应当返还而未返还等情形）的；
18.14 行政机关减免、加重处罚不符合程序规定的；
18.15 一般程序案件未进行合议的。

19. 处罚决定书中对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期限和行政复议期限告知错误的，扣10分。
20. 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每项扣5分：

20.1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没有法律依据的；
20.2 样品采集程序不符合要求或使用文书不规范的；
20.3 行政处罚审批记载的违法事实和处罚内容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一致的；
20.4 对当事人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听证未做说明或记录的，或未对陈述申辩、听证进

行复核的；
20.5 发现违法行为或实施行政处罚时未书面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的；
20.6 法律文书送达方式和程序不符合要求的（按《民讼法》要求，直接、留置、邮寄、委

托、公告、转交、电子送达7种方式）；
20.7 自案件受理之日起超过7日未立案的；
20.8 检验、检测或者鉴定结果未告知当事人进行确认的；
20.9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未出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和物品清单的；
20.10 采取查封扣押措施未出具查封扣押决定书和物品清单的；
20.11 解除查封扣押措施未出具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和物品清单的。

21. 催告书无加处罚款内容，扣5分。
22. 以下不符合程序要求的问题，扣5分：

22.1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期限不明确的；
22.2 未经当事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做出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决定的；
22.3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未在举办听证会7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的；
22.4 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采用邮寄或公告方式送达的；
22.5 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制作送达回执的；
22.6 处罚决定书通过直接送达以外的方式送达，未提取有效送达凭证的；
22.7 应收取而未收取加处罚款的；
22.8 法定罚没款原始票据未入卷的；
22.9 结案报告未入卷的；
22.10 结案前对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未进行回访或记载的；
22.11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决定书日期与行政负责人做出决定的时间不一致的；
22.12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未写明“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
22.13 执法事项审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查封扣押措施、查封扣押延期、听证告知、行

政处罚、案件移送、申请强制执行等）要素不全的。
23. 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每项扣3分：

23.1 在调查取证中未向当事人表明执法人员身份的；
23.2 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未附卷的；
23.3 案件不符合条件结案的（以下视为符合结案条件：1.自觉履行后，结案；2.已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申请后结案；3.不予处罚的，批准后结案；4.不属于本机关
管辖的，移送后结案；5.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部门后结案；6.其他符合结案的情形）；

23.4 发现有违法行为属于其他部门管辖、应当移送而未移送的。
24. 其他不符合程序要求的情形，每处扣3分。

25.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参与优秀案卷、精品案卷评选：
25.1 实施行政处罚无法律依据的；
25.2 适用法律依据错误的；
25.3 遗漏或增加处罚种类的。

26.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未说明依据的，扣20分。
27. 给予从重、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等无证据、无法定情节或充分理由

的，扣20分。
28. 一个案件中多个违法行为人应罚未罚而未做合理说明的，扣10分。
29. 适用法律不完整，遗漏条、款、项、目，扣5分。
30. 适用的法律条款较模糊，需要引用具体规范、标准来佐证所适用条款而未引用的，扣5分。
31.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多个违法行为未分别裁量合并处罚或合并处罚不符合要求的，

扣5分。
32.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而未参照的，扣5分。
33. 因为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中无明确对应的“违法行为情形”而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未体现

裁量的，扣5分。
34. 引用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名称不准确的，扣3分。
35. 卫生监督意见未针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写明法律依据的，扣3分。
36. 对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书写不规范、不完整的，扣3分。
37. 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合议记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未写明具体罚款数额而写成

罚款幅度的，每发现一处扣5分。
38. 其他不符合法律适用要求的情形，每处扣1~5分。

39. ▲执法文书混用的，不参与优秀案卷、精品案卷评选。
40. 执法文书格式或种类不符合《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的，扣10分。
41. 执法文书中案由书写不规范的，扣10分。
42. 执法文书中未载明、未落实案件主办人制度的，扣5分。
43. 案卷不完整（如无封面、目录、备考表等）的，每项扣1分，最多扣3分。
44. 案卷装订不规范（材料排列混乱、目录和材料不对应、页码标注不规范、未一案一卷）

的，每项扣1分。
45. 案卷保管期限未达到30年或永久的，扣2分。
46. 对文书的修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每处扣1分，最多扣2分。
47. 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等文书中未注明“以下空白”“以上笔录属实”的，每处扣1分，最多

扣5分。
48.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每项扣1分（最多扣10分）：

48.1 执法文书的文号或编号书写不规范的；
48.2 受理记录、立案报告中无案件来源或前后不一致的；
48.3 审批意见或者审核意见非手写的（移动执法终端自动生成的文书除外）；
48.4 现场笔录中使用主观判断、推断或者结论性词语的；
48.5 证据先行登记、处罚决定、采样记录等用词不当、表述不准确、不客观，计量单位使

用不规范的；
48.6 在一份询问笔录中同时记录2名以上（含2名）被询问人的回答内容的；
48.7 在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合议记录中，未分别记录参加人员的主要观点和意见的；
48.8 受理记录、立案报告、终结报告、合议、行政审批、结案等内部文书制作不规范或审

批意见不规范的；
48.9 移送文书清单填写不全的；
48.10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对外文书中人称混用的；
48.11 执法文书中卫生行政机关的名称不具体、不明确的（应写明：XXX卫生健康委员

会）；
48.12 续页的执法文书名称书写不规范的（移动执法终端自动生成的文书除外）；
48.13 对破损文书未进行修补、完善或者对相关文书未进行衬纸粘贴、折叠整齐的；
48.14 对当事人提供的用铅笔或圆珠笔书写的证据材料，未经复印入卷的；
48.15 其他不符合文书制作要求的情形。

河南出台卫生行政处罚精品案卷评查新标准
一票否决项达到31个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7月30日，
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新出台的《河南省卫生行政处罚精品
案卷评查标准（2019 版）》规定，卫生
行政处罚案卷中存在以下 31 种情况
（详见下表）之一的，不能参与此次优

秀案卷和精品案卷评选。
据介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从2018年开始，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下发的《卫生行政执法案例评查标
准》基础上，结合《河南省行政处罚案
卷评查标准》，制定了《河南省卫生行

政处罚精品案卷评查标准（2019版）》
（以下简称《新标准》），是对2018年版
卫生行政处罚精品案卷评查标准的
再度升级。在《新标准》制定的过程
中，工作人员结合往年全省卫生行政
处罚案卷评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组

织专家反复讨论，充分征求全省卫生
监督员的意见，对《新标准》进行了细
致分类。

《新标准》中，各类淘汰或扣分项
从原来的106项升级到新版的108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政执

法案例评查标准》有67项淘汰或扣分
项）。《新标准》的细化升级，有利于河
南省持续、深入、高质量开展卫生监
督案卷评查、卫生监督办案能手评选
等工作，将不断提升河南省卫生监督
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

《新标准》下发后，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还要组织专家对每一条标
准的法律依据进行梳理，并配套制定
案卷评查标准实施细则，在全省范围
内抓好培训和落实，促使河南省卫生
监督执法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